
授权委托协议
编号：【2019Z3278-授权002】
本《授权委托协议》（“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2020年[   ]月[   ]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共同签署：

委托人：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兴陇”）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555号

法定代表人：闫桂军
受托机构：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康信君安”）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1号楼10层B1001

法定代表人：王鹏

受托人：臧一行，身份证号码：[210103198503224517]

林素华，身份证号码：[44088319930906238X]

邵思敏，身份证号码：[50024319950122066X]
王章颖，身份证号码：[460103198704090929]
鉴于：

1、 光大兴陇拟与四会市恒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恒铭房地产”）签署编号为【2019Z3278-贷款-补001】的《信托贷款合同补充协议》、编号为【2019Z3278-抵押002】的《在建工程抵押合同》、编号为【2019Z3278-认购】的《信托业保障基金委托认购协议》、编号为【2019Z3278-监管-补001】的《项目监管协议补充协议》；
2、 光大兴陇拟与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签署编号为【2019Z3278-监管-补001】的《项目监管协议补充协议》；
3、 光大兴陇拟与恒大地产集团广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恒大广东房地产”，与恒铭房地产、恒大地产集团合称为“交易对手”）签署编号为【2019Z3278-监管-补001】的《项目监管协议补充协议》；
4、 根据上述拟签署的协议（合称为“交易文件”），光大兴陇与交易对手拟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现光大兴陇拟授权委托康信君安及臧一行、林素华、邵思敏、王章颖中一位或几位现场见证交易文件的签署，并代理光大兴陇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各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就授权委托事宜签订如下协议：
1、 委托事项

1、 委托人授权受托机构、受托人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现场见证交易文件的签署，并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拍摄相关影像留痕，具体拍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1） 交易对手办公楼外观，影像中应包含门牌号、公司名称、Logo等明确标识；
（2） 交易文件签署所在办公区域的内部环境；
（3） 交易对手授权签字人及其授权经办人员持其身份证及工作证拍摄正面免冠近照，拍摄背景应为包含交易对手清晰LOGO或明确名称标识的办公区域，建议在交易对手前台接待处拍摄；
（4） 正式签署前，需拍摄拟签署交易文件的首页、已手工填写具体要素的页面、光大兴陇已加盖公章、法人章、骑缝章的页面，且确保交易文件编号、交易文件名称、交易文件手工填写要素、公章、法人章和骑缝章清晰可见；
（5） 交易文件签署过程中，应拍摄交易对手授权签字人及其授权经办人员加盖公章、骑缝章、法人章和手工填写交易文件要素的具体动作，影像中应保证交易对手授权签字人及其经办人员、印章和交易文件在同一画面内；
（6） 交易文件填写、签署完毕后，应拍摄交易对手手工填写的交易文件页面、交易对手加盖公章、法人章和骑缝章的页面，且确保手工填写要素、公章、法人章和骑缝章清晰可见。
2、 委托人授权受托机构、受托人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代理委托人办理交易文件约定的抵押登记手续，包括向主管登记机关提交登记所需的材料、接收主管登记机关出具的文件等，并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拍摄相关影像留痕，具体拍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1） 交易对手授权的经办人员、受托机构授权的经办人员应于抵押登记主管登记机关办公楼外观合影，影像中应包含门牌号、主管登记机关名称、Logo等明确标识；
（2） 拍摄办理抵押登记所在主管登记机关的内部环境；
（3） 正式递交抵押登记申请材料前，需逐份拍摄申请材料的关键页面，包括但不限于首页、盖章/签字页等，且确保材料名称、印章、签字清晰可见；
（4） 递交抵押登记申请材料时，应拍摄经办人员递交申请材料的具体动作，影像中应保证交易对手经办人员、受托机构经办人员、申请材料和抵押登记机关经办人员在同一画面内。

3、 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易文件签署完毕且抵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日止。但委托人有权随时解除授权委托，且无需经受托机构、受托人同意。
4、 未经委托人事先书面同意，受托机构、受托人不得将本协议项下的委托事项转委托给任何第三方。

2、 各方权利义务

（一）委托人的权利义务

1、 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机构、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根据甲方的指示现场见证交易文件的签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并就交易文件签署及登记手续办理拍摄影像留痕。
2、 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机构、受托人汇报交易文件签署及登记手续办理进度。
3、 委托人应当为受托机构、受托人履行受托义务提供充分的协助，包括向受托机构、受托人提供交易文件签署及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材料和信息，或在必要时（例如为满足主管部门登记所需报送文件之要求）及时签署相关的文件。
（二）受托机构、受托人的权利义务

1、 受托机构、受托人有权根据本协议的约定现场见证交易文件的签署，并代理委托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2、 受托机构、受托人应当妥善保存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拍摄的影像资料，若该等资料发生丢失、损毁等情形的，受托机构、受托人须赔偿由此给委托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3、 受托机构、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提供其拍摄的影像资料及主管登记机关出具的文件。
4、 受托机构、受托人不得超出本协议约定的范围和方式使用，或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拍摄的影像资料，否则受托机构、受托人须赔偿由此给委托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5、 受托机构、受托人办理委托事项应当遵守本协议的约定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谨慎勤勉地履行受托义务。

3、 违约责任

1、 如受托机构、受托人违反本协议之任何条款及约定事项，委托人可向其发出书面通知，告知其构成违约行为，受托机构、受托人应在收到该等书面通知的5个工作日内做出补救，如受托机构、受托人未于上述期限内对此等违约行为做出补救，则委托人可单方解除本协议，且委托人有权向受托机构、受托人主张因受托机构、受托人违约而给委托人造成的所有成本、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等合理支出）、支付的赔偿款或罚款、经济损失。

4、 保密义务

1、 各方保证对在洽谈、签订、执行本协议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其他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保密信息予以保密。未经其他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或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属于其他方的保密信息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如各方在本协议签订前已签署保密协议或者类似文件的，该保密协议或文件构成本协议的一部分，各方均应继续遵守。

5、 不可抗力

1、 本协议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一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洪水、地震、飓风、火灾等自然灾害及政策法规变化、战争、动乱、政府行为等情况。

2、 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中任何一方或各方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的，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无需向其他方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方，并在不可抗力结束后的3日内向其他方提供不可抗力发生以及持续期间的充分证据。

3、 如不可抗力情况消失后，本协议仍有必要履行且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各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如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没有必要或无法继续履行或者不可抗力事件或其影响持续超过60天各方仍未达成共同认可的解决方案的，本协议任何一方均有权提出解除本协议，且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6、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1、 本协议的订立、解释、履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2、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以下方式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除非生效判决另有规定，双方为诉讼而实际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

3、 在争议解决期间，本合同中不涉及争议的条款仍须履行，各方均不得以解决争议为由拒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

7、 其他

1、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另行协商确定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2、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陆】份，委托人、受托机构、受托人各执一份，其余备用，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编号为【2019Z3278-授权002】的《授权委托协议》之签署页）

本协议各方已亲自或促使其合法授权代表，于本协议文首载明之日签署本协议，以昭信守。

委托人：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受托机构：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受托人：

臧一行

签字：                
林素华

签字：                
邵思敏

签字：                
王章颖

签字：                
3

